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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需民眾支持與要求政府及立法單位改善醫療環境，方向如下： 
一、揪出黑心醫生，保護優良醫師 
－政府應有作為如下  
1. 建立病患或家屬醫療過程的回饋記錄(例如滿意調查)。 
2. 紀錄醫療疏失或意外的過程及原因。 
3. 統計爭議案件有關數據並且公開讓民眾查詢。 
 
二、建立公正的法律平台 
目前現況： 
1. 醫病訴訟不對等(大財團對小蝦米) 
2. 發生醫療爭議事件無法(法檢系統緩不濟急)可管。 
本會認為任何診治一定有記錄可詢，當病患要求時需立即提供，手術房應設錄影保障

病患權益。一但發生爭議時，從知道受害至訴訟判決間重要的幾個關鍵。 

 
3. 醫事審議委員會目前為機關鑑定，法院無法傳換特定鑑定人，易造成醫醫相護。 
 本會建議： 
 病患有「要求鑑定單位指派鑑定代表出庭詰問之權利」，鑑定代表負法律上責任。 
 醫師有爭議再回送機關鑑定。 
 
三、設立醫療公基金，建立友善醫療環境。 
1. 公基金來源：(1)醫師保費 (2)每診治一名病患繳納固定費用 (3)政府提撥(納稅人) 
2. 由醫療爭議案件(術後病人回饋)，有爭議者，醫師隔月即需提高繳納費用或由診

治費中提高上繳額度，待未有爭議案件數年後降回原費率。 
3. 醫師的收入來自病患的健康，對病患最有利、最盡責的醫師應有較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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